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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函
地址：50001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

承辦人：萬柏毅

電話：04-7531859

電子信箱：one61118@email.chcg.gov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立社頭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8月14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特字第109029137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學生輔導法、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及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通報注意事項各乙

份(共3個電子檔) (0291378A00_ATTCH1.pdf、0291378A00_ATTCH2.pdf、

0291378A00_ATTCH3.pdf)

主旨：重申教育部函釋有關國民中小學學生輔導紀錄表及國中學

生生涯輔導紀錄手冊之移轉乙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7年2月22日臺教學(三)字第1070009992號函

及本府108年9月6日府教特字第1080314922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有關學生資料之屬性仍應依其項目性質加以判斷分類，其

蒐集、處理及利用，並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規定辦

理，且如其係學生學籍資料亦應符合各級學校主管機關所

定學籍資料管理相關規定，如係學生在學期間接受輔導服

務之資料，則應符合學生輔導法等相關規定。

三、承上，依據學生輔導法與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相關規

定，有關學生接受介入性及處遇性輔導資料之處理與利

用，應循該機制及規定辦理；惟如係學生接受發展性輔導

(如生活輔導、學習輔導及生涯輔導)服務之資料，其蒐

集、處理及利用，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，應有特定目

的（代號：158學生資料管理），且有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
1090003466

■■■■■■輔導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09/08/14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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圍內、經當事人同意或對當事人權益無侵害之情形，並與

蒐集特定目的相符。惟學校倘需為特定目的外之跨校性移

轉利用，則應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6條第1項及第20條第

1項所定之例外情形，以避免學生人格權受侵害。

四、有關國中學生生涯輔導紀錄手冊，經查該手冊中包含學生

接受心理測驗及輔導建議之紀錄等相關資料，認屬發展性

輔導資料尚無疑義，爰該等發展性輔導資料之蒐集、處理

及利用亦應依上開規定辦理。

五、綜上，學生輔導紀錄表及國中學生生涯輔導紀錄手冊之內

容視為發展性輔導之資料，不得任意移轉，需符合個人資

料保護法第16條第1項及第20條第1項所定之例外情形始得

移轉。如各校需移轉輔導資料，須符合學生輔導法、學生

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及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通報注意事項

等相關規定，比照介入性輔導及處遇性輔導轉銜方式（現

就讀學校需取得學生本人或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書後，依學

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第六條第二項規定通知原就讀學校

進行資料轉銜時，應以密件公文併附學生本人或法定代理

人同意書為之）進行輔導資料轉銜。

六、檢附學生輔導法、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及學生轉銜輔

導及服務通報注意事項各乙份供參。

正本：本縣各國民小學、本縣各國民中學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處長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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